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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影校发字〔2022〕8号

关于印发《青岛电影学院备用金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系、各处（室）：

经青岛电影学院校长办公会 2022 年度第 6次会议研究同意，

现将《青岛电影学院备用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岛电影学院

2022 年 4月 20 日

青 岛 电 影 学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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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电影学院备用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青岛电影学院。

第二条 概念

本规定所称备用金是指各系、各处（室）经审批从计划财务

处借款用于日常教学零星开支的周转金。所借资金只能用于审批

借款时所指定的用途，资金所有权归属学校。

第三条 备用金使用范围

1.采购无法从签约单位采购的特殊零星小额的教学用品。

2.各系、各处（室）为保障教学顺利进行的需用现金支付的

教职工及外聘教师交通购票款等。

第二章 备用金申请与领用

第四条 备用金申请

使用备用金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日常教学需要，提高工作效

率，其他非教学支出不得动用备用金。各系、各处（室）应对备

用金严格管理，做到专人借款、专人使用、专账记录，并确保资

金的安全。

备用金借款人由申请部门书面指定一人，原则上应指定工作

认真负责且与学校之间没有未清借款的职工担任。

第五条 备用金领取

1.办理备用金借款时，备用金使用人应先填写《青岛电影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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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借款单》，依据审批权限审批后，到计划财务处办理领款手续。

备用金借款必须写明款项的主要用途。如发生长期不用的情况，

需及时交回，不得挪用。

2.各系、各处（室）申请领取的备用金额度一般不超过 5000

元，特殊情况报领导审批执行。

（1）申请额度在 5000 元以下的，审批流程为：

借款人→部门负责人→计划财务处负责人→分管副校长→

分管财务副校长

（2）申请额度在 5000 元（含）以上 2万元以下审批流程为：

借款人→部门负责人→计划财务处负责人→分管副校长→

分管财务副校长→常务副校长

（3）申请额度在 2万元（含）以上审批流程为：

借款人→部门负责人→计划财务处负责人→分管副校长→

分管财务副校长→常务副校长→校长

第三章 备用金使用

第六条 备用金可在申请学期内循环使用，原则上领取备用

金后，各系、各处（室）应遵循报账周期进行费用核销，需按时

汇总整理单据，及时报账核销。

第七条 各系、各处（室）的备用金使用人工作调离、辞退

或辞职时，必须提前到计划财务处办理备用金清理手续。由各系、

各处（室）重新指定备用金申领人员，重新办理领款手续，不得

私下办理备用金的移交手续。

第八条 学期内所借备用金应于本学期结束前全部归还，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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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学期开学后另行办理备用金领取手续。备用金使用人应在借

款到期之前主动到计划财务处办理备用金结清手续。

第九条 各系、各处（室）领取的备用金，应在限定的范围

内使用，专款专用，不得以任何名义挪用或长期占用资金，不得

将备用金变成部门“小金库”存放和使用。

第十条 各系、各处（室）需对所有备用金的使用建立台账

（见附件格式）备查，并及时登记台账内收、支、结余等主要事

项。

第十一条 计划财务处不定期开展备用金核查工作，如发现

相关部门违反使用规定的，计划财务处可要求退还备用金，并取

消该部门本学期的备用金申请资格。

第十二条 对于学期末未按时归还或使用过程中造成备用金

损失的，由各系、各处（室）负责人和备用金申领人共同承担还

款责任，原则上系、处、室负责人承担不低于 60%的比例承担偿

还责任。对于不按时完成备用金归还的，自逾期之日起对备用金

申领人仅参照青岛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个人工资，剩余部分归还

未清备用金，直至备用金清偿完毕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自 2022 年 4月 20

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备用金使用管理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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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备用金使用管理台账
系、处（室）：

日期 事项内容
金额

余额
备用金管理人

签字收入 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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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青岛电影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年4月20日印发


